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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卫股份”、“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3年5月4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9.8.1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
决进展情况”。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
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衡专字（2023）
00789号），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尚未偿还
南卫股份违反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未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就关联资金拆借行为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程
序。南卫股份违反了《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未按要求对关联方资金拆借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南卫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存在重大
缺陷。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卫股份未完成对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应收实
际控制人李平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含利息）4,335.49万元。

2、公司财务核算存在缺陷，导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1）未就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2020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

励计划》及相关事项的议案。2020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完成对30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根据激励计划，在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未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导致前期会计差错。
南卫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
陷。

（2）现金流量表未准确列示资金占用现金流入和流出
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现金流量表未准确列示资金占用现金流入和流

出，导致产生会计差错。南卫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
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3
年5月4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
的《南卫股份关于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0）。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截至2023年4月28日，控股股东李平及其附属企业已归还了全部占用资

金及利息，消除了不利影响。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受影响的各期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
进行了追溯调整。公司董事会积极履职，勤勉尽责，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
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2、严格责任追究，明确主体责任
公司已按照内部制度启动问责程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同时，责

令财务部、投资管理部等部门以此为戒，强化公司内部信息收集、流转的管理和
监督，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3、加强关联交易等内控制度的执行
公司确认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

视，组织开展了公司内部整改。根据资金占用情况、控股股东的清偿能力等实
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截至公告日已经收回全部
占用款项本金及利息，同时，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关键岗位
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审批流程的学习和培训，强化关键人员、
关键岗位的规范意识，确保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4、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规范管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关于上市公司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规章制度的培训，使其真正了解和掌握各项制度的内容、实质和操作规范要
求，特别要强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督导检查，切实提高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

完善和加强内外部重大信息沟通机制，确保相关主体在重大事项发生的第
一时间通知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汲取经验教训，增强规范
运作意识。

5、强化内部审计职能
公司将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经营和内部控制关键环节的监察审计职

能，切实按照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及工作规范的要求履行内部审计工作职责，
并按要求及时向公司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汇报公司内部控制相关情况，严格
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工作。

6、强化签字人和审签人的责任
加强对公司内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资金支出

的内部控制，明确各项资金支付审批程序，在审批流程上强化资金支出审签人
的责任。对于资金用款申请单，相关部门申请人、部门负责人、财务总监对该笔
资金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必要性负主要责任，对于不合法、不真实、不准确、不完
整的用款申请，由此对公司造成损害的，相关流程的审批人均负有承担经济赔
偿的责任，对违反国家财经法纪的，签字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3年 5月 4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
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6条规定，公司因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
成，内控有效运行，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提交
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年内部控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文
件。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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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3.判决金额：本公司应向天泽大有公司支付2801.855万元。天泽大有公司

应向本公司支付约7238.4126万元，其中：工程款为3065.4262万元；资金占用费
约 4153.1671万元（注：2018 年 11月前的资金占用费为 10172767.38元，以及
2020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以21166.1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
计算；2021年1月18日起至2022年1月3日止以17850.426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7%计算；2022年 1月 4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 3065.4262万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7%计算，现按截至2023年11月24日测算）；保全费及利息约19.8193
万元（注：利息现按截至2023年11月24日测算）。上述金额均不含诉讼受理费
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损益将视判决结
果的执行情况而定，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若双方均全面执行浙江高院《民事
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本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全额收到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等款
项，将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及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

2023年 11月 24日，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本公司”
“东华科技”）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公告中简称“浙江高院”）出具的《民
事判决书》【（2023）浙民终964号】。浙江高院对本公司与浙江天泽大有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天泽大有公司”）关于建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二审
（终审）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案件事实
2017年 1月，本公司与天泽大有公司签订《瑞安市工业固废与污泥无害化

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详见发布于2017年1月26日《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7-006号《关于与温州天泽大有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瑞安市工业固废与污泥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EPC工
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该项目于 2018年 4月完成中间验收，2019年 6月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2020年 3月，天泽大有公司作出验收结论为“同意通过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自行验收意见；2020年 4月，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关于瑞安市工
业固废与污泥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阶段性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温环验【2020】002号）。

二、本次诉讼一审受理及判决情况
（一）一审受理情况
2020年 7月，天泽大有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工程存在的试运行数据、设备系

统质量、建筑工程质量是否达标等争议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温州中院”）起诉本公司，详见发布于2020年7月21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0-032号《关于与浙江天泽大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诉讼的
公告》。2020年8月，本公司提出反诉。

（二）一审判决情况
2023年6月，温州中院就该项目纠纷出具《民事判决书》【（2020）浙03民初

359号】。一审具体判决结果详见发布于 2023年 6月 30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3-046号《关于与浙江天泽大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诉讼
进展的公告》。

2023年 7月，温州中院针对反诉受理费送达补正裁定，即将“反诉受理费
431462.00元，由反诉原告东华科技负担 249120.00元，由反诉被告天泽大有公
司负担182342.00元”补正为“反诉受理费431017.00元，由反诉原告东华科技负
担298747.00元，由反诉被告天泽大有公司负担132270.00元”。

三、本次诉讼二审的受理及判决情况
（一）二审受理情况
天泽大有公司、本公司均不服温州中院作出的（2020）浙03民初359号民事

判决，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2023年8月7日，浙江高院予以立案受理。
天泽大有公司、本公司上诉受理及诉讼请求详见本公司发布于2023年8月

2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23-054号《关于与浙江天泽大有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诉讼进展暨双方均提出上诉的公告》。

（二）二审判决情况
2023年11月24日，浙江高院审理终结上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并作出

《民事判决书》【（2023）浙民终964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判决结果如下：
1.维持温州中院（2020）浙03民初3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2.撤销温州中院（2020）浙03民初3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六项、

第七项、第八项；
3.东华科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天泽大有公司损失2495.855

万元、行政处罚损失71万元；
4. 天泽大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东华科技工程款

3065.4262万元及资金占用费（2018 年 11月前的资金占用费为 10172767.38
元，以及 2020年 1月 18日起至 2021年 1月 17日止以 21166.1万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7%计算；2021年1月18日起至2022 年1月3日止以17850.4262万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7%计算；2022年1 月4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3065.4262万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计算）；

5.东华科技对瑞安市工业固废与污泥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折价、
变卖或者拍卖的价款在3065.4262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6.驳回天泽大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7.驳回东华科技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受理费471000元，由天泽大有公司负担326043元，由东华科技负

担144957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610017元，由东华科技负担426727元，由天
泽大有公司负担18329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天泽大有公司上诉部分508837元，由天泽大有公司负担
422905元，由东华科技负担85932元；东华科技上诉部分348788元，由东华科技
负担218219元，由天泽大有公司负担130569 元。

四、关于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
1.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标的额超过100

万元）
与李晓东的诉讼：李晓东就康乃尔项目设备折旧损失费、看护人员损失费

等事宜，起诉吉林市厦林化工分离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本公司、中国天辰工程有
限公司及第三人东北金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涉案金额为380.31万元。因原告
李晓东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案件受理费，扎鲁特旗法院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现已结案。

2.除上述诉讼、仲裁外，本公司尚有正在进行中的小额诉讼案件共3项，其
中：本公司作为原告的小额诉讼案件共2项，涉案金额为0万元；本公司作为被
告的小额诉讼案件1项，涉案金额为5.45万元。

（二）除上述诉讼、仲裁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尚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损益将视判决结果的执行情况而定，目前尚存在

不确定性。若双方均全面执行浙江高院《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本公司在规
定期限内全额收到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等款项，将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及现金流
产生一定影响。

本公司将根据本判决结果执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3）浙民终964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2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天泽大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诉讼进展暨收到二审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激励对象6人，其中，有2名激励对象于公司2021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990
股的回购价格为24.82元/股，有4名激励对象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9,790股的回购价格为

24.72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共计 15,780 股，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的

0.0011%。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前述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

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 1,416,277,738股调整为 1,
416,261,958股。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6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刘海亮等6人）持有的已

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1.57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该事项已提

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登记手续。现将相关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简述

2022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

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肖永平先生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在内网上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3月1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22年3月12日，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核

查情况，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22年3月1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核查〈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2022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年 5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限制

性股票上市日：2022年5月10日，授予登记完成数量：510.9578万股，授予价格：

24.82元/股，授予登记人数：444人。

2022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24.82
元/股调整为24.72元/股，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事项。

2023年 2月 16日至 2023年 2月 26日，公司在内网上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

接到任何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2月28日，公司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核查意见》。

2023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预留

授予的 3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3.08万股，授予日为 2023年 2月 27日，

授予价格为26.44元/股。

2023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金杜

（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2023年5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限制

性股票上市日：2022年 5月 17日，授予登记完成数量：23.08万股，授予价格：

26.44元/股，授予登记人数：35人。

2023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

留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回购价

格由24.72元/股调整为24.60元/股，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回

购价格由26.44元/股调整为26.32元/股。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

整事项。

2023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减资公告》。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回购股份的原因

目前，鉴于刘海亮等 6名股权激励对象已离职，根据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对上述

6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1.578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处理。

2、回购股份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激励对象辞职、

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或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激励对象根

据本激励计划获授且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公司于2022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2-074），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189,200股后的 1,413,
857,73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年7月12日。

公司于2022年7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

24.82元/股调整为 24.72元/股，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

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事项。

综上，公司对 2名激励对象于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离职，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990股的回购价格为24.82元/股，对4
名激励对象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790股的回购价格为24.72元/股。

3、回购注销数量

刘海亮等 6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578万股，本次公司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现有额度的0.3088%和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11%。

4、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总金额为390,680.60元，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已办理程序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11月6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纳思达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3）第442C000513号）。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1.578万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公司股份总数

将由目前的 1,416,277,738股变更为 1,416,261,958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

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37,310,952

1,211,490

132,796,603

3,302,859

1,278,966,786

1,416,277,738

比例

9.70%

0.09%

9.38%

0.23%

90.3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股）

-15,780

0

0

-15,780

0

-15,78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37,295,172

1,211,490

132,796,603

3,287,079

1,278,966,786

1,416,261,958

比例

9.70%

0.09%

9.38%

0.23%

90.30%

100.00%

注：因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且

目前正处于行权期。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有部分激励对象已经行权，导致整

体股份数量有变动，最终结果以行权期结束后中登公司数据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依然符合上市条件，公司控制权未发

生变化。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

生实质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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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3-068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

件”或“公司”）股东旺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道有限”）持有公司股票 6,805,
676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额 2.8509%；公司股东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
ed（以下简称“OCIL”）持有公司股票 6,115,824 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额

2.5619%；公司股东Acmecity Limited（以下简称“AL”）持有公司股票 6,115,824
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额 2.5619%；公司股东 Central Era Limited（以下简称

“CEL”）持有公司股票6,115,824股，占公司当时股份总额2.5619%。旺道有限、

OCIL、AL、CEL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153,148股，占公司当时股

份总额10.5365%。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5日披露了《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股东旺道有限、OCIL、AL、CEL因自身资金需

求，合计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14,322,000股，不超过公司当时股份总额的5.9994%。其中：计划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774,000股，不超过公司当时股份总额

的 1.9998%，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9,548,000股，

不超过公司当时股份总额的3.9996%.
● 其他说明

2023年4月10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致转债”转股90,901股，公司总股本

增加至238,814,665股。本公告中持股比例按照相关公告披露时点的公司股本

计算。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7日收到旺道有限、OCIL、AL、CEL出具的《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截至2023年11月25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时间区间

已届满，旺道有限、OCIL、AL、CEL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 6,769,74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8347%，本次披露的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旺 道 有 限 、
OCIL、AL、CEL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5,153,148 10.5365% IPO前取得：19,348,575股
其他方式取得：5,804,573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旺道有限、OCIL、AL、
CEL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5,153,148

25,153,148

持股比例

10.5365%

10.536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董事为同一人Tan Bien Chuan（陈敏
川）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旺 道 有
限 、
OCIL、
AL、CEL

减持数量
（股）

6,769,740

减 持 比
例

2.8347%

减持期间

2023/5/
26～2023/
11/25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大 宗 交
易

减持价格区
间
（ 元/

股）

17.04 －
25.13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132,574,037.13

减持完成情
况

未 完 成 ：7,
552,260股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18,383,408

当 前 持
股比例

7.697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3-069

转债代码：118021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及因公司股本增加

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旺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旺道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

“OCIL”）、Acmecity Limited（以下简称“AL”）、Central Era Limited（以下简称

“CEL”）于2023年5月披露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3年7月21日至本公告披露

日，“新致转债”转股8,519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38,814,665股。因公司股本增

加导致股东旺道有限、OCIL、AL、CEL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004%。

●本次权益变动后，旺道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OCIL、AL、CEL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8,383,408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9.0754%减少至7.6978%。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7日收到公司股东旺道有限、OCIL、AL、CEL出具的

《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
息

权益变动明
细

合计

股东名称

旺道有限

股东名称

AL

股东名称

OCIL

股东名称

CEL

名称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注册地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合计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合计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变动方式

被动稀释

旺道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骆克道3号19楼

2023年7月21日-2023年11月25日

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ed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023年7月21日-2023年11月25日

Acmecity Limited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023年7月21日-2023年11月25日

Central Era Limited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023年7月21日-2023年11月25日

变动日期

2023/7/21 -
2023/11/25

2023/7/21 -
2023/11/25

2023/7/21 -
2023/11/25

变动日期

2023/7/21 -
2023/11/25

2023/7/21 -
2023/11/25

2023/7/21 -
2023/11/25

变动日期

2023/7/21 -
2023/11/25

变动日期

2023/7/21 -
2023/11/25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0

1,200,000

0

1,200,000

减持股数（股）

0

1,789,129

300,000

2,089,129

减持股数（股）

0

减持股数（股）

0

3,289,129

变动比例（%）

0.0001

0.5025

0

0.5026

变动比例（%）

0.0001

0.7491

0.1256

0.8748

变动比例（%）

0.0001

变动比例（%）

0.0001

1.3776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者受限等

任何权利限制或者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新致转债”自 2023年 4月 10
日开始转股。2023年7月2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致转债”转股数量8,519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38,814,665股。因公司股本增加导致股东旺道有限、OCIL、

AL、CEL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004%。

4.以上部分比例指标与相关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

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旺 道 有
限

AL

OCIL

CEL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情况

股数（股）

3,225,065

3,225,065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21,672,537

占总股本比例

1.3924%

1.3924%

2.5610%

2.5610%

2.5610%

2.5610%

2.5610%

2.5610%

9.075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情况

股数（股）

2,125,065

2,125,065

4,026,695

4,026,695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6,115,824

18,383,408

占总股本比例

0.8898%

0.8898%

1.6861%

1.6861%

2.5609%

2.5609%

2.5609%

2.5609%

7.6978%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

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及因公司股本增加

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

4.“新致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

量、转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28日


